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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给予学生张展、龙永康退学处理的决定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层次学生张展（学号：

15110100319）、龙永康（学号：20001010509）休学期满但至今未

到校办理复学手续。 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三十条“学生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学校可予退学处理”第二款“休学、保留学籍期满，

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

的”的规定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给予学生张展、龙永康退

学处理。  

如对本处理决定有异议，可在接到学校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10

日内（含当日)，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 

 

特此决定 

 

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
2022年12月26日 

 

抄送：学校领导 

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26日印发 




